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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99年度市售農產品殘留農藥監測計畫之執行，配合「中區聯合分工檢驗體系」，由

中部6縣市(政府)衛生局(臺中縣、臺中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每月至各該

轄區之包裝場、超級市場及傳統市場抽取市售農產品檢體送至臺中縣衛生局及食品藥物管

理局中區管理中心，依行政院衛生署公告「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

(三)」、「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二硫代胺基甲酸鹽劑之檢驗」及「食品中殘留農藥

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四)」，進行202種農藥項目檢測。中部6縣市共抽驗508件農

產品檢體，檢驗結果，其中符合規定者450件，佔88.6%。367件蔬菜檢體中，檢出農藥殘

留者214件，檢出率為58.3%，符合規定者314件，佔85.6%。69件水果檢體中，檢出農藥殘

留者41件，檢出率為59.4%，符合規定者68件，佔98.6%。72件其他類檢體中，檢出農藥殘

留者45件，檢出率為62.5%，符合規定者68件，佔94.4%。58件不符規定檢體之原因分析，

因超過容許量而不合格者7件，檢出規定不得檢出項目之農藥者50件，因超過容許量與檢

出規定不得檢出項目之農藥而不合格者1件；對不符規定者，地方衛生機關均已依食品衛

生管理法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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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農民施用農藥以防治病蟲害，增加作物產

量，減少生產成本；如果農民能依規定使用來防

治農作物病蟲害及消除雜草，農藥不啻為最便利

經濟的解決方法。但若農民不按規定使用，濫用

農藥或未待農藥消退的安全期限便提早採收上市

時，則會導致農產品農藥殘留問題。

為了保障國民食用蔬菜水果的安全，農藥的

使用、控制及殘留稽查，多年來一直是農政和衛

生單位合作努力的目標。行政院衛生署於民國65
年起，逐年增修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至民國99
年11月已公告330種農藥於20種類別作物及個別作

物之殘留容許量標準(1-16)。

只有政府核准使用的農藥及作物才有殘留容

許量，沒有訂定安全標準者，依法不得殘留。因

此在農藥殘留檢驗上不合格的情形有二種：一種

是殘留量超過容許量，一種是檢驗出不得使用的

農藥。

為了解市售農產品農藥殘留情形，99年1至
12月間由「中區聯合分工檢驗體系」之縣市(政
府) 衛生局(臺中縣、臺中市、苗栗縣、彰化縣、

南投縣、雲林縣)每月至各該轄區之包裝場、超級

市場及傳統市場抽取農產品檢體送至臺中縣衛生

局及食品藥物管理局中區管理中心，檢驗202種農

藥項目，期瞭解中部地區農藥殘留情形，另外檢

驗結果已提供各送驗衛生局，作為稽查管理與輔

導業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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